江苏联创企业总部周边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配套设施二期项目
清单与控制价编制说明
一、工程概况：江苏联创企业总部周边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配套设施二期项目，具体详见工程量清单，具体招标范围明确如下：
1、本次招标范围：江苏联创企业总部周边景观、绿化、景观照明及给排水工程，具体详见工程量清单。
2、非本次招标范围：红线范围内。
二、工程量清单及控制价编制依据：
1、本工程量清单根据《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》（GB50500-2013）、《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》（GB50854-2013）、《江苏省建筑与装饰工程计价定额》（2014）、2007江苏园林定额、《江苏省市政工程计价定额》（2014）、《江苏省安装工程计价定额》(2014)及配套的《江苏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》（2014）营改增后调整内容、常建[2016]94号、常建[2014]279号、常建[2019]1号等编制。
2、本项目计价按营改增一般计税法计取。
3、建设单位提供的施工图纸等。
4、采购文件等。
5、施工现场情况、工程特点等。
6、与建设项目相关的标准、规范等技术资料。
7、最高限价中材料价格按常州市2026年4月份工程造价信息计取（4月份没有的逐月前推），信息价缺项的按市场询价酌情考虑定价；人工工资按苏建函价〔2026〕27号文执行。
三、安全文明施工费暂计基本费、扬尘污染防治费，结算时按招标文件中相关条款及相关文件执行。
四、其他说明：
1、不论清单描述中是否有注明，所有工程用砼均为预拌商品砼。砼采用泵送还是非泵送由投标人报价时综合考虑，结算时不调整。
2、所有景观材料的选色、选型、选样需满足设计及采购人要求，投标人报价时综合考虑；所有景观用材燃烧性能等需满足设计及相关规范要求。
3、不论清单描述中是否有注明，所用工程用砂浆均为预拌砂浆。
4、室外用石材除注明外均要求无色差具体需满足设计及采购人要求，投标单位综合考虑在投标报价中，结算时不单独增加费用。
5、不论清单是否注明，所有不锈钢制品均为304等级制品、均包括折边处理及打胶嵌缝等所有工艺。
6、供应商在投标时可根据工程实际情况结合施工组织设计，对采购人所列的措施项目进行增补，但不得更改采购人已列措施项目。结算时不得以招标工程措施项目清单缺项为由要求新增措施项目。
[bookmark: _GoBack]    本标段工程材料风险调整约定详见采购文件相应条款。
五、其他编标说明：
1、绿化乔木图纸中采用草绳捆绑后无纺布缠绕，改为绿色无纺布绕树干
2、绿化支撑不采用图纸中三角钢架、三角拉钢线、晾衣架式等，改为树棍扁担桩、树棍三脚桩、树棍四脚井字桩考虑
3、AL01配电箱进线电源引自就近配电间（未明确具体位置），数量为暂估，按实结算。

